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券報》、《証券日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  
 

 

 
 

 
 
 

中國，福建，2012年7月11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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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 030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创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投资”）向金鹰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矿业”）提供总额为 2,268 万美元的财务资助，期限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金鹰矿业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黄晓东先生同时出任金鹰矿业董事职

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金鹰矿业为本公司关联人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协议，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回避表决。本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主要用于解决西藏谢通门铜金矿项目资金需求，有

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且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按一般商务条款及持股比例作

出，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创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投资”）于 2012 年 7

月 11日与金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矿业”）签署《股东借款协议》，创

兴投资向金鹰矿业提供总额为 2,268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4336 万元，汇率按照 2012

年 7 月 11 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 l 美元兑换人民币 6.3209 元折算）的财务资助，期限

至 2015年 6月 30日，利率按一年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加 260 基点计

算，利息按年计算，借款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 

金鹰矿业为本公司参股公司，创兴投资持有其4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黄晓东先

生同时出任金鹰矿业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金鹰矿业为本公司关

联人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2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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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 名董事，其中关联董事黄晓东回避表决，其余 10 名董事均参与表决并一致审

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0.5%，但不

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须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无须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创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蓝福生 

注册资本：1美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创兴投资净资产为港币-391,006 元，利

润总额为港币-391,014元，净利润为港币-391,014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2、金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 

法定代表人：张忠   

注册资本：港币3,498,527,000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金鹰矿业净资产为港币 3,485,280,595

元，利润总额为港币-58,348元，净利润为港币-58,348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金川集团（香港）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金鹰矿业55%股权，创兴投资持有金鹰矿

业45%股权。 

金鹰矿业通过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间接持有西藏天圆矿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天圆矿业”）100%股权。西藏天圆矿业拥有西藏谢通门铜金矿项目，主要

从事雄村铜矿和拉则铜矿勘探开发。 

 

三、股东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金鹰矿业股东之间的约定，若金鹰矿业向股东提出合理的融资要求，其股东

应按股权比例向金鹰矿业提供，有关融资总金额或条款应由全体股东协商同意，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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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东以同等条款提供。以下为本次签署的股东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金金额：美元 22,680,000 元 

2、期限：2015年 6月 30日 

3、利息：利率按一年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加 260 基点计算，

利息按年计算，借款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  

4、用途：主要用于金鹰矿业对西藏天圆矿业的追加投资，借款的剩余金额用于金

鹰矿业的日常运营。 

5、清偿 

(1)在最后到期日当天，金鹰矿业应向创兴投资清偿全部借款的本金金额和利息。 

(2)若创兴投资于最后到期日前不再持有金鹰矿业任何股份，创兴投资可以书面形

式通知金鹰矿业本协议项下的借款于通知送达时即时取消，任何未清偿的借款本金和

利息金额视为即时到期并应在送达通知后五个营业日内清偿（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期

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主要用于解决西藏谢通门铜金矿项目资金需求，有

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且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按一般商务条款及持股比例作出，

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按股权比例作出，有关合同条款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且和金鹰矿业与其它

股东签署的一致，体现公平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

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3、《股东借款协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